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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茲提述西藏水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告

（「該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委任本公司董事。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

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提名委員會已進一步向董事會推薦鄭鈞丞先生（「鄭先生」）為執

行董事。本公司將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上將分別選舉委任魏先生及鄭先生為非執行

董事及執行董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和關於選舉委任董事的通函將於二零二二年二

月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西藏水資源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周偉傑

香港，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閆清江先生及周偉傑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姜曉虹女士及謝鯤先生，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唐澤平先生、戴揚先生及盧偉雄先生。


